
4 2024年2月2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马俊杰 编辑：郑皑民生

春节过后，许多人陆

续开始找工作，不少即将毕

业的大学生也趁着节后“小试牛

刀”。殊不知，在形形色色的职业招

聘中，存在着一些求职陷阱。为此，

我市劳动监察部门梳理了去年节后求

职维权典型案例，通过“以案说法”，

帮助广大求职者擦亮双眼，以

防掉进招工陷阱。

我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提醒，如今各式各
样的求职陷阱花样百出，大家在求职时一定要
提高警惕。

工作人员提醒，求职时要通过正规的招聘
网站或者人才招聘市场了解招聘信息，以免被
骗子或是不法招聘机构所蒙骗。

在网络时代，还有很多不法招聘机构借网
络平台套取求职者的个人信息。求职时，大家一
定要妥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千万不要被
一些有心人所利用。

另外，求职者在准备加入某单位时，一定要
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同时也要了解合同里
面所包含的具体事项，比如工作时间、工作内容、
劳动报酬、社保福利等。

劳动合同签订后，双方各执一份，且要妥
善保管，这是合法权益被侵害或发生劳动争
议时的重要证据。同时，劳动者在工作中要
遵守公司纪律、考核等规章制度，当自身的权
益受到侵犯和发生劳动纠纷时，及时向劳动
监察部门投诉或请求劳动仲裁部门仲裁。

2023年，小毛入职我市一家物流公司，一个
月后从该公司离职，公司给他发放了2500元的工
资。看着到手的工资，小毛十分疑惑：“当时不是
说好的一个月 3500元吗，怎么变成 2500元了？”

和物流公司沟通无果后，小毛将情况反映至
茅箭区劳动保障监察局。工作人员查看小毛的
劳动合同发现，合同的约定工资为 2500元。对
此，小毛称，“当时公司领导口头上说的是 3500
元一个月，然后让我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但是
劳动合同上的期限、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劳动
报酬标准等条款都是空白的，而且公司没有把我
的那份劳动合同交给我保管。”

由于小毛拿不出相关证据，劳动监察部门也
没有办法帮他维权。

茅箭区劳动保障监察局提醒，《劳动合同法》
第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用人单位有关
信息、劳动者有关信息、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
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
酬、社会保险等条款。但实际上，一些用人单位
要求劳动者签订格式化劳动合同或关键条款为
空白的劳动合同，且只签订一份，在劳动者签字
后收回。这不仅剥夺了劳动者对合同重要内容
的知情权、选择权，更为日后发生劳动争议时，
用人单位随意造假留下可乘之机。

因此，劳动者入职签订劳动合同时，遇到缺
乏劳动合同必备条款和双方具体权利义务的“空
白劳动合同”，千万不要随意签字。（文中人物均
为化名、化姓）

2023年 3月底，小罗入职我市一家信息科技
公司，并和公司签订了 2023年 4月 1日至 2025
年 3月 31日的劳动合同，试用期自 2023年 4月 1
日至 9月 30日，共计 6个月。

进入该公司后，小罗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
懈怠。2023年 12月，小罗因个人发展原因从该
公司离职。然而离职时，该公司以小罗没有履行
合同约定为由，扣发其 12月份的工资。随后，小
罗到茅箭区劳动保障监察局反映情况。

茅箭区劳动保障监察局调查发现，该公司不
仅擅自扣发小罗的工资，并且还在与小罗签订的
劳动合同里加了“霸王条款”。

该局工作人员介绍，《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
规定，试用期和劳动合同的期限是挂钩的：劳动
合同期限在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
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在一年以上不满三

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两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
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
个月。

“从小罗签订的劳动合同来看，他的试用期
最高不得超过两个月，但是公司给他设置了 6个
月的试用期。”最终，在茅箭区劳动保障监察局的
介入下，该公司足额支付小罗 12月份的工资，同
时补齐了小罗试用期工资的差额部分。

茅箭区劳动保障监察局提醒，一些企业滥用
试用期，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比如通过与劳
动者设定较长时间的试用期，在试用期限即将到
来的时候再辞退劳动者，接着又开始“试用”他
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假借“试用期”的名义剥
削、坑害劳动者。广大求职者一定要弄清劳动合
同期限和试用期的关系，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仔细
查看相关条款，以免“入坑”。

小林大学毕业不久，大学期间成绩优异，在校
期间考取了会计证。2023年春节过后，他通过了一
家电子商务公司的面试。在办理入职手续的前一
天晚上，他还憧憬着未来的工作。可没想到，他在
第二天办理入职手续时遇到了难题。

“我在咨询入职手续办理细节时，对方告知需
要上交毕业证、学位证及会计证原件。”小林说，他
询问公司上交证件的具体用途，对方称要查验其个
人信息的真实性，且会计证要交由公司保管，直到
小林离职时才能归还。

“上班就上班，为什么要把证件放在公司呢？”
谨慎的小林产生了疑问。为了避免“踩坑”，他咨询
了我市劳动监察部门。劳动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听
完小林的描述，当即告诉他，公司要求保管证件的
行为是违法的。最终，小林拒绝了该公司的职位。

茅箭区劳动保障监察局工作人员提醒，《劳动
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
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扣证件”是典
型的求职陷阱，求职者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向劳动
监察部门举报。另外，求职最好前往正规招聘会，
以免上当受骗。

施先生今年 28岁，2023年以前一直从事餐饮
服务工作。2023年春节过后，他转行进入一家公司
做销售。

入职后，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告知施先生，需要
缴纳 200元的体检费和 300 元的押金。同时，双
方约定试用期 7天，上班未满三个月不发放试用
期工资。

然而，工作不满两个月时，施先生因不服从领导
安排被公司辞退。随后，他向公司索要缴纳的押金
以及试用期的工资，但遭到拒绝。

2023年 6月，施先生向茅箭区劳动保障监察局
反映了自己的情况。经该局工作人员核实，施先生
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责令该公司立即返还施先生
押金，并支付其试用期期间的工资，同时告知用人
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劳动者收取押金，应按照劳
动者在试用期内实际工作的天数支付工资。

在劳动监察部门的介入下，最终，该公司退还了
施先生缴纳的押金并足额发放试用期期间的工资。

茅箭区劳动保障监察局提醒，《劳动合同法》规
定，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
动者收取财物。试用期内实际工作的天数，应当支
付工资，且试用期内的工资不能低于岗位工资或者
是合同工资的 80%。如果单位拒不支付，员工可以
与单位协商；协商不成时，可以申请劳动仲裁，也可
以到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年后求职，这份“避坑”指南请查收

陷阱一 用工须缴纳押金

陷阱二 入职时要上交证件

陷阱三 合同中暗含“霸王条款”

陷阱四 签订“空白劳动合同”

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深入工厂、建筑工地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尊法、守法、用法意识（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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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时还有这些事项要注意


